
宅基地制度的沿革、现状与趋势

【内容摘要】 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相关立法与我国各阶

段国情紧密结合， 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 为充分开发土地资源效能， 提高中国人民福

祉发挥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魅力。 宅基地作为农民

不可或缺的生活资料， 承载着农村集体成员的生存利益和发展需要。 2018 年中共中

央、 国务院一号文件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201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 （以下简称 《土地管理法》） 再次修订， 2020 年正式实实施， 为农村土地

依法治理制定了新时代的政策引领和法律规范。 落实新的政策， 实现新的立法目的，

提高宅基地利用率和完善宅基地流转法治保障， 是当代优化宅基地资源配置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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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志亮

一、 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的

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部分宅基地陷

入了经济上的资源浪费或流转在法律上的缺

乏保障的困境。 随着城镇化程度逐步提升，

不少农民已经离开了农村， 在城市扎下了

根， 他们的宅基地有些闲置， 有些则违法出

租、 转让。

土地闲置违背了农民对土地的朴素感

情， 也不符合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经济

发展需要； 而违法出租、 转让的宅基地虽然

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但缺乏法律保

护， 存在潜在的交易风险。

本次调研在农村实地走访中了解到： 出

让人和买受人、 出租人和承租人， 在缺乏物

权法律保护的条件下， 进行了土地使用、 占

有等权利的交易， 依托交易双方的信用维持

着债权关系的脆弱稳定状态， 这种现象在农

村并不少见。 从农村居民的生活经验和交易

的实践观察宅基地使用流转现状， 与法律的

规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矛盾和偏离， 虽并未

大规模出现违约或权属纠纷等情况， 但对交

易双方而言都有潜在的法律风险。

2018 年中共中央 、 国务院一号文件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提出完善

宅基地政策， 探索所有权、 资格权、 使用权

“三权分置”， 为解决闲置宅基地问题提供了

政策指引。

2019 年 《土地管理法》 修改后， 第六

十二条第六款： “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

村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 鼓励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

闲置住宅”， 为宅基地流转提供了新的规范

指引， 但就如何自愿、 如何有偿， 该法未

设定详细的规范和办法， 各地也都在积极

地探索将政策和法规落地切实可行的具体办

法。

二、 宅基地治理的历史沿革

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农村宅基地的管

理制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49 年至 1961 年， 宅基地

私有化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 最大程度保证社会的

稳定和经济建设的恢复与发展 ， 1950 年

《土地改革法》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 废

除封建土地地主私有制后， 实施的是农村土

地农民所有制。 土地以人口为单位， 无偿、

平均分配， 并以立法明确保障农民对其所有

的土地自由经营、 买卖和租赁的权利， 人民

政府还为农民制发了宅基地土地房产所有权

证书。 1954 年 《宪法》 也将农民土地所有

权写进宪法， 最大限度为农民土地私有提供

了法制保障， 解决了农民居住问题， 激发了

农村社会生产积极性， 保护了农村社会稳定

性。

第二阶段为 1962 年至 1981 年， 宅基地

归集体所有， 逐步与生产用地分离阶段。

为了提高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推

动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农村的生产方式从

私人的小农生产方式逐步向集体的社会化大

生产转变。 1962 年发布的 《农村人民公社

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第一次为宅基地正式命

名， 自此宅基地从生产用地中逐步分离， 有

了自己的称呼和法律地位。 该条例生效后，

明确了宅基地所有权归生产队集体所有 。

1975 年和 1978 年 《宪法》 将上述条例的规

定写入宪法， 明确土地所有权归集体， 农民

对土地享有使用权并对宅基地上的房屋享有

所有权。 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 “地

随房走”， 房屋所有权出卖后， 宅基地使用

权也随之出让。

第三阶段为 1982 年至 2006 年， 宅基地

集体所有制发展成熟阶段。

通过上一阶段土地权属关系矛盾得到了

妥善解决， 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村经

济状况得到了巨大改善， 带动了土地消费的

渴望， 出现了大量乱占承包地， 改变耕地用

途用于建房的宅基地乱象。 为确保农业生产

和粮食安全， 国家出台了一些列保护耕地， 规

范宅基地的法规和政策。 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要

严格符合法定程序： 向集体提出申请， 集体对

申请进行审查和批准。 宅基地流转受到严格的

限制， 对出租或出卖自己宅基地的农户， 不得

再向集体申请新的宅基地。 宅基地的面积也受

到了规范， 宅基地上的建设和用途必须符合各

级政府制定的总体用地规划和面积标准， 超标

则须退还给集体。

第四阶段为 2007 年至今， 新时代下宅基

地管理制度改革探索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 城镇化进程进

展迅速，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宅基

地闲置， 甚至出现 “一户多宅” 皆闲置。 与此

同时， 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存量告紧， 新生人口

很难再申请得到宅基地。 形成了 “捆着草” 和

“吃不饱” 并存的局面。 农民有意愿流转宅基

地， 合理调整宅基地资源分配， 但流转受限，

立法的滞后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现实， 阻碍

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农民对土地有淳朴的

情感———不愿意看见土地荒废， 就出现了在法

律保障的框架之外， 纷乱的土地流转方式， 让

宅基地流转进入了缺乏法律规制和保障的危险

地带。 如何处理好新时代宅基地的新问题， 是

土地治理立法的重要时代挑战。

三、 宅基地治理的趋势

为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提高

农村土地使用效率， 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

量， 使农民享有宅基地经济利益得到法治规制

和保障， 未来的宅基地治理可能从以下几个方

面逐步完善：

一是推进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全覆盖。

自解放战争时期， 逐渐成熟的土地登记制

度， 就作为土地科学化、 规模化治理的重要手

段， 为各个时期制定因地、 因时制宜的土地政

策和立法提供了数据依托。 现阶段宅基地及其

地上建筑， 存在闲置、 违章改建和违法出让等

问题， 增加了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的登记工作

难度。 应当进一步做好宅基地及其地上建筑实

际情况的摸排工作， 掌握宅基地使用情况的真

实数据， 探索将已成事实的违章改建和违法出

让纳入登记的范围， 为进一步制定精细而科学

的土地管理办法奠定数据调研基础。

二是尝试探索有偿使用机制。

现阶段宅基地无偿取得、 无偿使用的管理

方式， 助长了土地资源使用效率较低的现象，

宅基地占有人虽然无法合法实现收益权， 但也

没有使用成本， 长期闲置并不会对宅基地使用

权人造成明显的损失。 未来可以探索宅基地有

偿使用机制， 督促宅基地使用权人合理高效使

用宅基地， 为宅基地退出机制铺平经济博弈的

道路， 也有助于宅基地所有权人———集体组织

实现其所有权权能。

三是尝试构建宅基地入市流转法治化机

制。

《民法典》 物权编对于宅基地的用益物权

属性规制并不完整， 宅基地的占有权、 使用权

虽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但是没有赋予宅基地出

租、 出让的权利， 宅基地并不具备收益权。 未

来可以尝试探索补全宅基地用益物权的收益

权， 盘活利用好闲置宅基地， 不仅可以改善土

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还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

入， 加强市场监管和法治保障， 让土地流转从

暗处回归阳光下。

本报讯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昨天下午召

开传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 市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蒋卓庆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有关重要讲

话精神， 并就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提要求。

蒋卓庆指出， 市人大常委会要按照中央

和市委要求，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

任务，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 市委的决策

部署上来，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要深刻把握全会

所具有的全局性、 历史性的重要意义， 深刻

把握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 深刻

把握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丰富内涵。

蒋卓庆强调， 要紧密结合人大职能， 根

据市委部署要求， 把全会确定的任务和部署

落到实处， 进一步深化调研， 对标对表， 继

续为科学编制本市 “十四五” 规划纲要建言

献策。 要及时向市人大代表做好本市规划纲

要草案的宣传和解读工作， 精心组织市人大

代表会前集中视察和大会期间的专题审议，

为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高质量审查批准规

划纲要做好充分准备。 要认真谋划 “十四

五” 期间的人大工作及明年的立法监督计

划， 紧紧围绕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推

动作用， 加强高质量立法和监督， 努力推动

“十四五” 开好局、 起好步， 为谱写新时代

人民城市建设新篇章、 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

新奇迹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徐泽

洲传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 的说明；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

书记、 副主任沙海林传达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的主要

精神。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威、 高小玫出

席会议。

市人大传达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加强高质量立法和监督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 市政协召开传达学习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 市政协党组书记、

主席董云虎讲话。

董云虎强调， 这次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胜利在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

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对 “十四

五” 时期发展的部署要求结合起来， 与科学

谋划政协履职工作结合起来， 着力学懂弄通

做实， 深耕特色、 提升质量、 打响品牌， 更

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为实现国家新一轮发展目标任务， 推动上海

奋力创造新时代发展新奇迹作出新贡献。

董云虎强调，要深刻把握我国“十三五”

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 深切感悟成就背后的

制度原因， 引导社会各界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

认同和情感认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深刻把握我国

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 胸怀 “两个大

局”、保持战略定力，聚焦改革发展稳定的敏感

点风险点关切点，协以求同、聚同化异，努力在

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要深刻把握全

会提出的国家发展蓝图和目标任务， 找准政协

履职尽责契合点，强化“四个一线”意识，积极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征程。 要

深刻把握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 坚持双

向发力，围绕落实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推

进人民城市建设、加快打造“中心节点”“战略链

接”等积极协商议政，助推上海奋力走在新一轮

发展最前列。 要深刻把握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

建设的新部署新要求，加快完善协商民主机制，

着力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

理，切实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市政协召开传达学习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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